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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29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9项整改任务：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13项超低排放改造任务仅完成6项，仍有7项未完成。

	责任单位
	红山区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完成远联钢铁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整改措施
	1.2025年4月底前，制定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排放改造计划，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2.督促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改造计划倒排工期，确保剩余改造任务于2025年12月底前全部完成。

	完成情况
	2025年4月红山区人民政府制定了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排放改造计划，并报我局备案。截至2025年12月，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已全部完成，并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监测预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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